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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內盃排球 

二、 活動內容：系內排球比賽 

三、 活動目的：促進系內各年級學生之互動，增進友誼並提倡運動風氣。 

四、 活動日期：12/5(一)~12/9(五) 

五、 活動時間：12:10~13:20 

六、 比賽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校內 1、2、3 號排球場 

七、 活動資格：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內日間部學生 

八、 收費方式： 

1. 已繳系學會會費者免費，未繳者需繳交 100 元報名費 

2. 大五以上及研究生若要參加也需繳交 100 元報名費 

九、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系學會 

十、 負責人： 總召：土木二甲 邱品翰 TEL：0976797309 

副召：土木二甲 梁立翰 TEL：0981901237 

十一、 比賽制度：採先循環後單敗淘汰制，並依照隊伍數量進行調整 

十二、 注意事項： 

1. 每班最多報名兩隊，且報名人數最低限制為 7 人，參賽各隊伍在 

比賽時需至少派出一名線審。 

2. 大五以上及研究生可自行選擇參與年級之隊伍。 

3. 上場人員至少為 5 男 1 女，每多一女則先獲得 2 分，最多 3 男 3 

女，此加分不延用至第三局。 

4. 比賽隊伍採各年級分區抽籤，每一區會有一到四年級的 A、B 隊 

在其中。 

5. 比賽時間若無法配合，需提前申請調賽。 

6. 比賽時若無法湊齊上場人數六人，則直接記為敗場，大比分 3：0 

7.出賽球員名單需賽前登錄，參賽學生需備妥學生證供必要之查 核。 

 

十三、比賽規則：如【附件一】 

1. 採落地得分制，每局 25 分，先勝兩局者得勝。第三局 15 分，8 

分後換場。 

2. 比賽前雙方隊長在裁判前猜拳，勝方可決定球權或選場權。 

3. 比賽前每隊有二分鐘練球時間。 

4. 每隊在一局中最多有二次暫停及六次球員替補，一次暫停時間為 

30 秒。 

5. 比賽球員站位、輪轉順序、比賽相關規則則均依照以下之規定。 

 



 

【附件一】 
 

排球比賽規則 

    排球比賽由兩隊球員隔網對疊，每隊應由６名球員組成，另外還可以有６ 

名替補球員。排球比賽通常採用三局兩勝制，首 2 局以先得 25 分者為勝方。

若雙方打成 24 平手，則應繼續作賽，直至其中一方先多得２分為勝；但在

決勝局中，則先達 15 分的一方為勝方，若雙方打成 14 平手，則應繼 續作

賽，直至其中一方先多得２分為勝。 

 
        站近球網的三位隊員稱為前排球員，站在後面的三位球員稱為後排球員。 

發球前，後排球員不得站到前排球員的前面，同排球員則不得互調位置。首 4 

局比賽中，每隊每局可獲 2 次 60 秒的技術暫停（當任何一球隊先獲 8分及 

16 分時自動獲得），及由教練或在場上的隊長向裁判作一次 30 秒的暫停請

求。決勝局沒有技術暫停，但每隊可有兩次，每次為時 30 秒鐘的 暫停。

在比賽中，可由教練或在場上的隊長請求替補球員，在一局中每隊 可換人６

次（自由球員除外），但起始陣容之隊員被換出又換入後，便不得在同一局中

再作替換。 
 
 發球 

 
發球員在發球區內，要清楚地將球拋起離手，然後用單手擊球，在 8 秒內 
使其越過網頂再落到對方的場區之內，便算發球成功。發球時，發球員的 腳
不得踏著端線。若發球的一方失誤，即由對方發球兼得 1 分。轉發球時， 
獲發球權的一方球員要 先 以 順時 針方向 輪轉 一個 位置，即是由原
來２號位 的球員發球。發球基要目的是要“ 安全過網 ”，隨之希望能
“ 破壞一 傳 ”，而最理想當然是能“ 直接得分 ”。 

 
 
 得分 

若發球方觸犯下列錯誤，即喪失發球權。但如接發球方觸犯下列錯誤，則 發

球方可得一分，並且繼續發球。 
 

1. 球落在自己一方的球場範圍內 

2. 界外球（例：發球或擊球出界） 

3. 發球員沒有在規定的發球區內發球，或發球時腳踏到端線 

4.  沒有依照發球次序發球 



5.  本方球員連續擊球總次數超過三次 (封網觸球除外) 

6. 持球（即在擊球時球在手中有停留現像） 
 

7. 連擊（即一人連續擊球兩次，或擊球時球接觸身體兩次-封網觸球除 

外） 

8. 觸網（即比賽進行時，身體的任何部份碰著球網） 
 

9. 身體的任何部份越過中線，並接觸到對方場地（足部須完全越過中 

線並觸及對方場地，方為犯規） 

10.   過網擊球（扣球後手隨球過網不算） 

11.     後排球員犯規（例：球員的位置錯誤、後排球員攔網或攻擊等） 

以下是自由球員的一些特點及限制： 

不計算入整隊每局 6 人次的替補限制內 

祇能換入場成為後排球員 

不可以發球 

不能作任何攻擊(即使作後排攻擊亦屬違規) 

裁判手號: 
 

 

 
 

 

  

 

   

 
 
 
 
 
 
 

球隊發球 界內球 界外球 持球 連擊 
 

 
   

 

   
發球 暫停 觸網 替補 結束 

 
 
 
 
 
 
 
 
 
 
 
 
 
 
 
 
 



十四、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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